
数据恢复保密协议

甲方： 联系电话：

乙方： 联系电话：

一、 服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采用乙方掌握的相应技术恢复甲方所需有用的数据，尽量降低因数据丢失给甲方造

成的损失。乙方所做的全部工作将依据如下条款。这里所讲的数据不包括操作系统和软件环境。乙方

对甲方提供的硬盘仅作镜像操作，但仍需满足甲方要求的数据恢复。

甲方需恢复的数据为：

二、 付款

甲方同意乙方在本协议条款的约束下进行数据修复工作。甲方确认恢复出的数据是自己需要的数

据，并对该数据进行拷贝，才支付服务费，其它的一切情况不收取服务费。

三、 承诺条款

乙方不以任何形式和方式，向甲方提供任何百分之百的修复承诺。

四、 保密条款：

甲方允许乙方使用该硬盘（或设备）中的任何信息用于数据恢复，乙方保证该信息的保密性，数

据恢复之后，不论甲方是否拷贝数据，乙方都不能留下数据任何形式的备份。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

数据、信息泄漏，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乙方不能以任何形式将甲方的相关信息加以披露。

五、 免责条款：

甲方委托乙方修复的数据可能发生丢失，乙方不承担甲方数据损坏的责任及由于甲方数据损坏所

导致或引发的任何连带责任，包括数据丢失，免除保修义务、商业损失、民事侵权或其他永久性损失

及由此协议引起的偶发性、后续性、间接性损失。

六、 不可预计的情况：

甲方和乙方承认，本协议因以下情况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1：不可抗性的灾害；如地震，火灾等。

2：硬件或软件不可获得或失效。

七、 本协议一经双方签定即生效，数据恢复完毕、COPY 移交后本协议自然终止结束。

八、 本协议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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